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bookmark: _GoBack]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2,0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2,00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A02400100 火化设备
	拣灰火化机（油气两用）
	2.00（套）
	830,000.00
	工业
	是
	否
	否
	否
	否

	2
	A02400100 火化设备
	尾气净化处理器（一拖一）
	2.00（套）
	870,000.00
	工业
	否
	否
	否
	否
	否

	3
	A02400100 火化设备
	三门冷冻柜
	10.00（组）
	300,000.00
	工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拣灰火化机（油气两用）
	2.00（套）
	830,000.00
	总价
	无

	2
	尾气净化处理器（一拖一）
	2.00（套）
	870,000.00
	总价
	无

	3
	三门冷冻柜
	10.00（组）
	300,000.00
	总价
	无


★注：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400100 火化设备
	拣灰火化机（油气两用）
	拣灰火化机（油气两用）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拣灰火化机（油气两用）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拣灰火化机（油气两用）
	一、基本技术参数
1、炉体外形尺寸：长×宽×高=≤4000×≤2500×≤3500mm（根据蓬溪县殡葬服务中心火化车间现有场地进行设计安装）。
2、拣灰车外形尺寸：长×宽×高=≥2200×≥700×≥700mm 。
3、预备门尺寸：高×宽=≤2000×≤1000mm。
4、主炉膛尺寸：长×宽×高=：≥2200×≥700×≥700mm。
5、引射风机功率：≥7.5KW。
6、高压鼓风机功率：≥7.5KW。
7、总功率：≤20KW。
8、能耗：耗气量每小时≤50m³，耗油量每小时≤18升。天然气平均能耗≤35m³/具（连续火化）； 柴油平均能耗≤15升/具（连续火化）。
9、连续火化平均用时：≤50分钟/具（符合GB/T 19054-2003要求）。
10、燃料：轻质轻柴油、天然气两用。
11、环保标准：经尾气处理后各种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和总量应达到GB 13801-2015《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国家排放标准要求。
12、炉膛维保：火化量≥3000具或运行≥3年。
二、详细技术参数
2.1预备门系统：
1、预备门采用≥1.0mm 304拉丝不锈钢板制作。
2、传动系统采用电梯门控制器悬挂式传动，电机设减速装置，运行静音不卡顿。
3、预备门上方设计有条形LED显示装置，可现实设备的运行状态。
4、预备门运行平稳，开启、闭合时无异响。
2.2冷却平移系统
1、冷却平移车主体采用国标角铁、槽钢制作。
2、冷却平移车伸缩臂厚度不小于10mm。
3、冷却罩采用采用国标1.5mm 304拉丝不锈钢板制作。
4、冷却罩必须做加固处理，冷却时冷却罩不能出现异响、晃动，坑面距离冷却罩高度100-120mm，冷却时间≤15min。
5、冷却系统具备两种控制方式，可设定冷却时间，也可以设定冷却温度。
2.3遗体传动系统
1、拣灰车进尸车采用静音电机带动减速机传动前后移动运送遗体，尸车具备升降装置满足双炕面循环工作。
2、尸车炕床采用铸铁工艺制作，炕面采用特种耐火高铝浇注料定模浇筑成型三块拼接安装。
3、要求结构合理、运行平稳、安全可靠、噪音低、定位精确。
2.4火化炉主体
1、火化炉炉架、炉膛外侧和炉底采用耐高温材料制作，具有稳定性能高，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2、火化炉炉门外框使用不锈钢板制作，耐火度>1500℃。
3、火化炉炉门上方具备烟雾回收装置防止开启炉门时烟气外溢。
4、火化炉后方设置有操作口和观火口，外框使用国标1.0mm不锈钢板进行外装修。
5、▲炉体外结构表面温升≤30℃，炉门和观察孔局部温升≤60℃。（符合GB/T 19054-2003要求）。
6、砖缝厚度≤2mm。
7、▲正常运行100h后，耐火表面应无剥落、裂缝、孔洞和网状裂纹。（符合GB/T 19054-2003要求）。
8、火化机炉膛主燃烧室及二燃室采用高铝砖、磷酸盐砖、碳化硅砖等耐高温砖砌筑，其他部分采用高强度粘土耐火砖砌筑，极限耐高温性能不低于1200℃。（符合GB/T 7322-2017要求）。
9、炉膛拱顶、火口和烟道口等烟气高流速区域采用高铝质耐火现浇注料砌筑，极限耐高温性能不低于1200℃。（符合GB/T 7322-2017要求）。
 
2.5点火、燃烧系统
1、燃烧器雾化效果好，可手动调节油气燃烧配比，烧嘴角度采用电动推杆自动调节。
2、 燃烧器采用节能环保烧嘴，并具有大小火控制装置。
3、采用机电一体式燃烧器或高能点火装置点火，安全可靠。
4、 燃烧器具有耐高温挡板保护装置，保证燃烧器的安全使用。
5、 二次燃烧室燃烧器采用机电一体全自动燃烧，自动点火， 自动进退。
6、▲燃烧器应设有安全保护装置，如点火失败，安全保护装置能自动切断燃料供应。（符合GB/T 19054-2003要求）。
7、▲主燃室和再燃室温度、压力应有超限保护和防爆装置。（符合GB/T 19054-2003要求）。
8、▲在任何运行状况下，火化机主燃室和再燃室内均应保持负压，以防止烟气外溢。（符合GB/T 19054-2003要求）。
2.6智能电气控制系统
▲1、控制系统应具有自动、半自动和手动控制三种方式，可以互不干扰自由切换。采用触摸显示屏及PLC电控系统，带漏电保护，多段温度显示，超温自动报警，具备同步设备运行信号显示功能。
2、电气控制柜采用独立的电气控柜，具有过载、短路等电器保护功能及系统综合控制功能。设备前厅控制系统具备自动一键式操作功能，同时可设置等待模式、手动模式、电柜模式等操作模式。同时具备紧急停止功能和电机卡死自动停止功能防止设备发生故障时产生损坏。
3、前厅系统和后厅系统又互锁运作机制，可防止火化工作时误操作造成危险事故和设备损坏。具备急停功能防止碰撞。
4、后厅控制系统配置有远程检修维护系统。
5、设备能够记录运行数据、工作日志等。
6、设备可根据工作需要具备延时停机功能。
7、设备触摸屏采用可视化10寸以上触摸屏。
2.7直排引射系统
1、直排引射系统采取喷射烟筒结构，引射烟肉总高约8-13米，采用不小于3 毫米厚优质不锈钢卷制，埋入地下的第一节采用不小于4 毫米厚材质不锈钢板卷制。
2、风机采用减震定位，出风口采用橡胶伸缩法兰连接套管，并装有消音装置。


标的名称：尾气净化处理器（一拖一）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总体要求
	尾气处理设备适用于与单台火化机（拣灰炉）配套使用，主要用于对火化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含尘烟气进行冷却、除尘、脱酸、去除有害物质及降噪处理，确保遗体火化尾气达标排放。烟气净化设备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要功能部件构成：组合式高温烟气急冷系统、双筒旋风除尘装置、火星拦截装置、不锈钢高温烟气管道系统、脱硫脱酸吸附系统、布袋除尘器系统、二噁英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压缩空气系统、脉冲清灰系统、气动蝶阀组件、排烟与引风系统、电气控制系统、设备检修与操作维护平台系统。
    整套尾气处理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与运行应符合相关国家现行标准，并应通过可靠性、安全性、易维护性等方面的系统优化，确保系统运行稳定、处理高效、环保达标。

	2
	
	尾气处理设备主要性能参数要求
	1.工作环境：设备应适用于室内外环境运行，系统结构及材料应具备防尘、防潮、防腐蚀性能。
2.工作环境温度范围：-25～50℃。
3.烟气净化能力：≥11000m³/h，满足单台火化机连续火化烟气排放处理需求。
★4.净化排放标准：处理后尾气排放须全面达到《GB 13801-2015 火葬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5.布置适应性与施工性：设备布置应根据殡仪馆场地实际情况进行优化设计，确保系统在满足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具备结构紧凑、运行节能、操作简便、检修空间合理、隔音措施有效等特性，便于后期维护管理。
6.整机使用年限：正常使用不低于10年。

	3
	
	组合式高温烟气急冷系统
	1.系统结构：组合式高温烟气急冷系统由高效列管换热器、火星拦截器、双筒旋风除尘器等模块组合而成，具备结构紧凑、功能集成、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适用于火化设备烟气的初步预处理与降温。
2.组合式高温烟气急冷系统性能及工艺要求
（1）降温性能：系统应具备急速降温能力，能在2秒内将尾气温度至200℃以下，有效避开二噁英再合成温区环境，确保后级滤袋系统稳定运行。
（2）材料要求：外壳主体采用国标304不锈钢材料，厚度不小于3mm，具备良好的耐高温、耐腐蚀性能。
（3）焊接工艺：结构焊接应选用匹配的不锈钢焊材，焊点牢固、焊缝美观，无虚焊、漏焊等缺陷，满足长期稳定运行要求。
（4）结构尺寸：具体应结合蓬溪县殡葬服务中心现场条件进行设计并安装。
3.构成各模块技术要求
（1）双筒旋风除尘装置
★①设备结构：双筒旋风除尘装置应由进气管、排气管、圆筒体、锥体和集灰斗组成。
②除尘效率：系统整体针对≥100μm颗粒物的去除效率不低于70%，具备预除尘、减温、缓冲气流的综合功能。
③制造材质：除尘器本体、接口法兰及支撑件均采用不低于3mm厚304不锈钢板制造，具备高温耐腐蚀与结构强度保障。
④检修与清灰：设备应配有可拆卸人孔或检修口，用于日常维护与检修操作。
（2）火星拦截装置
①系统组成：火星拦截装置由金属滤筒组件、不锈钢外壳、脉冲清灰系统等组成，设于旋风除尘器之后，进一步拦截烟气中残留的明火星与细颗粒，保护下游滤袋系统。
★②滤筒配置：采用金属滤筒式结构，内设不少于10根直径≥200mm的不锈钢编织网滤筒，布置均匀，过滤面积大，阻燃耐高温；火星拦截率≥99%。
③自动清灰：配备自动脉冲清灰系统，设有不少于2个高效电磁脉冲阀，每个脉冲通道负责对5个滤筒同步清灰，清灰效果强，阻力恢复快。
④材料要求：设备整体采用不低于2mm厚304不锈钢材料制作，结构坚固，耐热耐腐蚀，焊接质量符合不锈钢焊接标准，无虚焊、裂焊、焊瘤等缺陷。
⑤功能性能：该系统兼具除火星、消明焰、降温减速多重作用，是尾气净化系统安全运行的重要防护节点。

	4
	
	不锈钢高温烟气管道系统
	1.布置与密封性能：烟气管道应根据施工现场空间条件合理布局，整体走向应顺畅、紧凑，便于施工安装和后期检修维护。系统连接应采用法兰或焊接方式，确保整体无漏风、抗负压性能良好。
★2.材料与厚度要求：连接管道应全部采用优质304不锈钢材料制造，厚度不低于3mm。连接部位应配耐高温密封垫片，所有应急管道或支路上的阀门须耐温不低于300℃，保证在高温状态下安全启闭和密封。不锈钢超高温烟气管道：耐高温不低于900℃，外管材料采用厚度不低于3mm的不锈钢材料制造，高温内衬采用高温锆金属纤维卷筒保温隔热。
3.系统兼容性与安装规范：烟气管道系统需与各净化单元（急冷器、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引风机等）接口预留配套连接方式，整体设计应符合工业管道施工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要求，安装时应采取防变形、抗热胀冷缩技术措施。

	5
	
	脱硫脱酸吸附系统
	1.控制方式与处理能力：系统应采用电动可调式定量控制装置，容积不小于0.1m³，能根据烟气浓度自动调节碱性吸附剂投加量，确保SO₂、HCl等酸性气体去除效率不低于95%。
2.结构布置：设备应采用低位安装方式，操作平台加料口设置合理，满足现场操作便捷性要求；投料方式应为喷射式干粉投加，保证吸附剂与烟气充分接触反应。
3.材料与耐高温耐腐蚀性：设备本体应使用厚度不小于5mm的耐高温、耐腐蚀优质不锈钢板材（304或更高等级），并配备必要的隔热、耐热结构措施，以适应长期高温烟气环境运行。
4.反应性能要求：系统应确保所投碱性吸附剂（如消石灰、氧化钙、复合氧化剂等）与烟气中酸性成分充分中和反应，达到脱硫脱酸效果，反应产物应能被下游布袋除尘器有效收集。
5.密封与安全性能：系统应具备优良的密封性能，无漏气、无粉尘泄露，所有连接部位应设置密封垫片并便于检修，防止吸附粉末外逸造成污染或安全隐患。
★6.使用寿命：设备在正常使用及维护条件下，结构和内衬应确保10年内不被烟气腐蚀穿透。

	6
	
	布袋除尘器系统
	1.系统组成：布袋除尘器应包括箱体、支架、检修平台、滤袋及其支撑骨架、导流装置、收尘室、脉冲喷吹系统、电控系统、气力输灰系统等部件，整体结构应紧凑合理、检修方便。
2.主体材质：除尘器本体及主要结构件应采用不低于3mm厚的304不锈钢板材制造，具备优良的耐高温、耐腐蚀性能，满足长期运行条件下的强度与安全要求。
3.设备尺寸：具体尺寸应结合实际布置图纸确定。
4.过滤能力：
（1）有效过滤面积应大于130㎡；
（2）处理尾气量应大于11000m³/h；
（3）滤袋数量不少于120条，单袋规格为φ130mm×2200mm；
（4）设计过滤风速小于1.0 m/min，系统阻力应不高于1200Pa。
★5.滤袋性能：滤袋应采用PTFE覆膜复合滤料，具有优良的耐高温性、腐蚀性与疏水性。
★6.除尘效率：系统整体除尘效率应不低于99.9%。
7.安全与保护装置：系统应设置高温应急旁通管道及气动蝶阀，旁通管道采用同等厚度不锈钢板焊接而成，与布袋除尘器箱体集成一体，采用在滤袋高温风险时可自动切换，避免烧袋事故。
8.配置电磁脉冲阀。
9.控制系统应具备时序控制与压差联动功能，保障滤袋清灰效率及除尘器低阻运行，独立控制除尘器的飞灰输送，并统一输送至专用的储灰仓。
10.防结露措施：整机应具备防结露结构设计，设置适当的保温层及内部温度监控手段，避免低温烟气冷凝造成滤袋堵塞、结垢与腐蚀。

	7
	
	二噁英活性炭吸附处理装置
	1.吸附原理与性能要求：系统应采用活性炭颗粒吸附法，通过物理吸附作用去除火化烟气中二噁英类有机污染物，二噁英去除率不低于98%，同时去除烟气中重金属、VOCs等微量污染物。
2.运行温度控制：设备应在<110℃的稳定温区内运行，确保活性炭吸附效率并有效避免高温导致二噁英二次解吸或再合成，无二次污染风险。
3.结构形式：吸附装置与布袋除尘器应采用一体化结构设计，有利于布置紧凑、热能衰减最小化、维护管理高效。
4.吸附材料配置：吸附层填充材料应为φ12mm优质防水型竹质活性炭颗粒，具有高比表面积和高吸附容量，能够稳定运行≥2000小时以上，材料须可更换。

	8
	
	压缩空气系统
	1.每套烟气净化系统独立配置1台空压机组，单台空压机额定功率不小于7.5kW。  
2.支持根据用气需求自动启停/切换设备，实现负载均衡与节能运行。
3.单台故障时备用机组须在10秒内无缝投运，保障供气连续性。    
4.连接管道必须确保无气体渗漏影响压力。

	9
	
	排烟与引风系统
	1.引风机：额定功率≥15kW（电机效率等级不低于IE3），控制方式变频控制。耐高温、抗腐蚀、性能可靠、无振动。
▲2.风机应能承受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极限环境高温条件下的寿命试验，试验时间为1000h，试验后随后转速应不低于额定转速的90%。（符合GB/T 2658-2015)
3.材质：304不锈钢。 基材厚度 ≥3mm，整体焊接成型，焊缝内壁光滑无毛刺

	10
	
	电器控制系统
	1、控制系统具备有手动和自动两套控制方式可以互不干扰自由切换。采用触摸显示装置及PLC电控系统；带漏电保护，多段温度显示，超温自动报警，具备同步设备运行信号显示功能。
2、尾气控制系统要和火化机的控制系统相兼容匹配，一套净化处理设备处理系统采用一套控制系统，电气控制柜采用独立的电气控柜，具有过载、短路等电器保护功能及系统综合控制功能。
3、火化炉后厅控制系统可与尾气处理设备、空气净化设备实现联动控制。火化设备和尾气设备可实现设备单界面融合操作，也可实现分界面操作火化炉后厅控制系统可与尾气处理设备、空气净化设备实现联动控制。
▲4、控制系统须有欠压、过载、报警保护，须有运行画面或指示灯，同步可读数据显示，各种检测元件及实时反馈等。
▲5、具有紧急状态，危险状态预判能力，以及部分状态关联操作的能力。
6、设备能够记录运行数据、工作日志等，并能够进行分析，绘制曲线图。
7、设备可根据工作需要具备延时停机功能。


标的名称：三门冷冻柜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规格
	外部尺寸：长宽高≥2200*900*2100mm，
内部尺寸:长宽高≥2000*700*420mm

	2
	
	外墙柜门框架托板
	符合国家标准的不锈钢材质

	3
	
	内胆
	符合国标要求

	4
	
	蒸发器、冷凝器
	紫铜盘管材质

	5
	
	保温层
	聚氨脂发泡料整体高压回温发泡，厚不低于100㎜，密度不低于50kg/m3

	6
	
	额定温度
	-15°C以下，可根据需求调节

	7
	
	输入功率
	≥350W*4

	8
	
	电压
	220V±10%

	9
	
	机组
	全封闭压缩机（4台）

	10
	
	形式
	▲压缩机加速寿命：最大负荷工况和最大压差工况运转，运转时间为1000h。（符合GB/T 10079-2018）

	11
	
	温度控制
	▲微电脑全自动温控器，在长时期工作未达到设定温度时，温度控制器发出声光报警提示，并可手动设定温度。在电压不稳定时压缩机可自行延时，进行自我保护。

	12
	
	功能
	▲整机采用二套独立的制冷系统和控制系统，可单机工作/备用/双机同时工作：模式一、功能开关在单机/备用工作时，A机先工作，当A机出现故障时自动切换到B机工作。模式二、功能开关在双机工作时，双系统同时工作。（迅速降温，快速到达设定温度）模式三、可设置制冷机组切换时间，根据所设置的时间自动切换制冷机组。

	13
	
	特点
	柜门有防凝露功能。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售后服务要求
	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在质保期内，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
1、售后服务： 提供7×24小时的服务，成交供应商需指定专人与采购人指定联系人联系售后事宜，并配置专门的服务电话，设备出现故障或质量问题，4小时内制定解决方案，1个工作日内解决；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无法正常使用的，须更换同品牌、同型号的全新设备，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质保期外，提供设备的更换、维修只收取成本费用，不收取人工技术费用。在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内，保证采购人更换到原厂的零部件，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
3、因质量问题导致拒收、退换货等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

	2
	★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4
	★
	付款进度安排
	1、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00%
2、货物到场，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00%
3、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5.00%
4、一年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验收标准：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规范和标准、采购文件的技术指标、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合同约定标准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2、验收方法： （1）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后，由采购人组织验收，供应商配合进行，严格按照本项目验收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标准及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2）如质量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报告。

	6
	★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质量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2）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相关标准，以及本项目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3）成交供应商需承诺，签订合同前应将投标时提供的佐证相关技术参数的检测报告原件交采购人处核验，如无法提供或提供虚假材料，作无效投标处理。（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质保期：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在质保期内，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 3、售后服务： 提供7×24小时的服务，成交供应商需指定专人与采购人指定联系人联系售后事宜，并配置专门的服务电话，设备出现故障或质量问题，4小时内制定解决方案，1个工作日内解决；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无法正常使用的，须更换同品牌、同型号的全新设备，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4、质保期外，提供设备的更换、维修只收取成本费用，不收取人工技术费用。在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内，保证采购人更换到原厂的零部件，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 5、因质量问题导致拒收、退换货等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7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甲乙双方必须遵守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成交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 4、其他以合同约定为准。

	8
	★
	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其他要求
1、投标人负责原有旧设备的拆除及垃圾外运处置，旧设备的拆除和新设备安装中涉及对原有设备、现场环境造成损坏的，投标人应负责恢复原状，以上费用均已包含在其投标报价中。 2、设备安装完成后，设备应由经采购人认可具备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已安装的尾气处理设备进行尾气排放检测并出具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检测报告，检测不合格的应负责整改至合格，否则视为验收不合格；检测、整改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合同履行过程中），前文涉及的技术标准、规范有修改更新的，以最新实施的技术标准、规范内容为准。
 

